附件4
“激扬中国梦”创新创意创业评选展示方案

一、活动时间

2013年4月19日—11月31日

二、参加对象

高校和中职院校学生

三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借助国家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—奥鹏教育中心的创业辅导培训平台，邀请国内著名创业培训导师马云、俞敏洪、刘强东、史玉柱等到高校和中职学校作“激扬中国梦”职业生涯设计和人生发展导航巡回讲座，进一步丰富“创业基础”课程体系内容，着力于正确就业观念、培养创业能力、运用法律法规、专业实战辅导等方面与高校和中职学校学生互动交流，帮助学子把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“中国梦”之中。

（二）组织开展创新创意创业作品征集评选活动，包括两项活动：一是高校学生参加的创业计划评选竞赛活动，评选具有规范性、科学性、创新性、可行性的创业计划，包括创办企业、创办项目、电子商务等创业方案。二是中职学生参加的小发明小创造评选竞赛活动。评选具有新颖、实用、原创并体现职业教育特点，学生自行设计、自行创作、自行制作的作品，特别是在工业设计和制造领域具有创新性、实用性、前瞻性的作品。
（三）评选出的“年轻化、技术化、小型化”优秀创业计划和发明创造案例进行校园巡展，设立创业金点子创意库，通过模拟企业管理、举办企业沙龙等仿真商业环境，增强学生创业体验，提升创新创业能力，培育崇尚创业、褒奖成功、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环境，激发广大学生创业热情和自信心。
四、参评要求
（一）作品征集评选活动以个人或团队形式参评。所有作品必须是申报日前完成的学生创新创业作品或方案，可分为个人和团队申报作品。参评作品或方案要充分体现原创性、先进性、实用性和可行性，鼓励各学科（专业）之间的交叉和融合，鼓励教师辅导和团队协作。
（二）参评项目应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，如围绕建设“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”开展的创新设计；围绕对本地经济、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且操作性较强的问题解决方案（包括城建、交通、商贸、旅游、新农村建设、城乡一体化等）；围绕科技创新发展的前瞻性、概念性产品外观、工艺与结构设计；其它在学习、生活、实践中具有创新创业理念的构想。
（三）参评项目需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，项目涉及的产品和服务，可以是参评者参与或经授权的发明创造、专利技术或课外制作，也可以是一项可能研发的概念产品或服务。获得过省级以上奖励的产品设计方案不得参评。
（四）参评者应在进行广泛市场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，设计制作将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的完整、具体、有实施可能的项目计划书。计划书包括项目背景、项目内容介绍、项目设计流程、项目运营方案、项目市场前景和盈利模式等内容。
五、申报奖励

（一）申报数量：每所中职学校申报作品数量不超过3件、高职院校不超过4件、本科院校不超过5件。在选择申报项目时，要注意参评作品的多样性，合理确定各类项目申报数量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：小发明小创造提交阐明作品构思、原理、特点等的简要文字说明及作品照片一式10份；创业计划提交文字方案一式10份。为便于评审，申报材料以作品为单位分别单独制作，并同时报电子稿1份。申报作品请填写《福建省“激扬中国梦”创新创意创业评选展示活动申报表》。

（三）按参赛作品的10%、20%、30%分别评选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优秀组织奖、优秀指导教师奖若干名。
（四）请参赛各校于2013年10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寄送至福建省学校德育研究与指导中心（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梦山路73号综合楼2层，联系人：吴鸣鸿，邮编：350001，邮箱：fjdeyu007@126.com。电话：0591-83725724、13788898343）。中职院校同时将申报材料报送至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，联系电话：22783508，邮箱22783508@163.com。高校同时将申报材料报送至泉州市教育工委宣教科，联系电话：22770908，邮箱qzjygwxjk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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